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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疫情防控债）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况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劵的议案》，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
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根据发行期间市场利率水平确定，发行期限不超过 270 天（含 270 天），
在注册有效期内可采取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主要用于偿还债务、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2018年 11月 27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8]SCP345号），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注册金额为 20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
知书》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

销，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4 月 17 日和 2019 年 4
月 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二、历史发行和兑付情况
2019年 4月 17日，公司发行了 2019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金额 5亿元，发行利率 3.80%，

期限 270日。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年 1月 14日到期，公司已在到期日兑付了该超
短期融资券本息（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和 2020 年 1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2020年 2月 25日，公司发行了 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疫情防控债）。 发行金额 5 亿元，
发行利率 2.88%，期限 180日（详见公司于 2020年 2月 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三、进展情况
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疫情防控债）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到期，公司已在到期日兑

付了该超短期融资券（疫情防控债）本息，有关超短期融资券（疫情防控债）兑付情况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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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五矿信托设立潍坊晨创子基金入股

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20年 8月 25日，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晨鸣纸业”）控股的潍坊

晨鸣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母基金”）与五矿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财富”或“基金管理人”）、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资管”，
和五矿财富合称“普通合伙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或“信托计划”）拟合作
发起设立潍坊晨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晨创子基金”），全体合伙人认缴出
资总额为人民币 90,800万元， 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其中， 普通合伙人五矿财富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200万元，普通合伙人晨鸣资管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 万元，有限合伙人五矿信托认缴出资额为人
民币 50,500万元，有限合伙人母基金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 晨创子基金的实缴出资款将
全部用于对公司下属子公司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寿光美伦”）增资，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上述合伙协议已签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二、合伙协议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各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五矿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蔡琦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7号 10层北侧
成立日期：2016年 3月 8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7X1RK5M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私募股权

投资；受托企业的资产管理
产权及控制关系：五矿恒信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股 40%，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0%，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20%。
五矿财富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其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60451，

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郝筠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号 9号楼 701
成立日期：2016年 4月 21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3C9EJ52C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以上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股 20%；郝筠持股 30%；张涛持股 25%；杨晓声、彭翱、北京合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冯民堂、徐韶伟各持股 5%。
晨鸣资管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其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33008，

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卓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创业路 108号南川工业园区投资服务中心 1号楼 4层
成立日期：1997年 9月 23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000698540235A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

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
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
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
担保；从事同业拆借；受托境外理财；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78%，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1.2%，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0.79%。

五矿信托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潍坊晨鸣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代表：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企业总部群 19号楼
成立日期：2019年 3月 7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3MA3P8Y1086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股 79%，潍坊恒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潍坊市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寿光市金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各持股 5%，晨鸣资管持股 1%。
母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1、母基金是我公司持股 79%的控股企业，已纳入合并范围；晨鸣资管为我公司持股 20%的参股公

司，其与我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晨鸣资管其他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公司与五矿财富、五矿信托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利益安排。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

额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三）是否导致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三、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合伙企业名称：潍坊晨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洛城街道企业总部群 19号楼。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合伙目的及投资领域：合伙企业的投资资金只能用于认购寿光美伦的新增股权、购买被投资对象

股东转让的股权或者以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达到持有被投资对象的股权或者类似权益从而实现收益
的目的。

存续期及投资期：存续期 5年，自首次交割日起 2年为投资期，后 3年为退出期。
（二）合伙人及其出资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五矿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200 0.22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0 0.11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0,500 55.62
潍坊晨鸣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40,000 44.05

合计 - - 90,800 100
（三）收益分配
1、除合伙企业合伙人另有约定外，收益将按照下述规则进行分配：
（1）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每一合伙人根据本款

分配所得达到其实缴出资额；
（2）全体合伙人优先回报：按上述（1）项分配后如仍有余额，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

配，直至达到约定的门槛收益。
2、合伙企业在持有被投资对象股权期间收到的股息、红利，基金管理人有权在收到该等股息、红

利并扣除相关税费后按照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四）合伙企业管理和决策机制
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并享有对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等事项的决策权。 其主要职责为对投

资机会进行专业的决断，并负责规划、制定合伙企业的投资方案及实施计划。
（五）合伙企业债务及经营亏损承担
1、合伙企业债务包括应付职工薪酬（如有）、应交税金和其他应付款等应交应付性质项目。 合伙企

业不得对外举债或对外担保。
2、合伙企业涉及到的上述债务应先以合伙企业财产偿还。 当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时，有限合

伙人在认缴出资额内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合伙企业清算时如果出现亏损，该亏损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根据其认缴出资额比例进行分担。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晨创子基金的实缴出资款将全部用于对寿光美伦增资，晨创子基金对寿光美伦增资完成后，将有

效充实子公司资本实力、优化子公司负债结构，从而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
公司整合制浆造纸产业链的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晨创子基金对寿光美伦增资完成后，寿光美伦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失
去对寿光美伦的控制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审议并披
露晨创子基金入股寿光美伦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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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东涉诉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中银绒业”）股东恒天聚信（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简称“恒天聚信”）的一致行动人恒天嘉业（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恒天嘉业”）向深圳
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简称“法院”）提出了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申请法院裁定拍卖或变卖宁夏中银绒
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绒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 41,496,000 股流通股股票，并对拍卖或变卖
所得价款在被担保的主债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资本”）向法
院提出了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 申请实现质押担保物权， 请求拍卖或变卖中绒集团持有的中银绒业
4000万股流通股股票，对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以上由恒天嘉业、嘉实资本申请实现质押担保物权的中
银绒业股票共计 8,149.6万股，占中绒集团持有中银绒业 481,496,444股数的 16.93%。有关该案的详细
内容参见本公司于 2018年 2月 6日披露的《2018-25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控股股
东涉诉事项的公告》。

2018年 5月中绒集团收到编号为（2017）粤 0304民特 720号及编号为（2017）粤 0304 民特 721 号
的民事裁定书，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请人恒天嘉业以及嘉实资本的申请，申请费由申请
人负担。 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恒天嘉业与嘉实资本分别于 2018年 5月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异议书》，认为上述裁
定中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裁定有错误，向原审法院提出了异议申请。 以上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8年 5月 22日披露的《2018-62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涉诉事项进展情
况的公告》。

2019 年 5 月 9 日及 5 月 14 日，本公司分别披露了《2019-49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
公司控股股东涉诉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及《2019-51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控股股
东涉诉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恒天嘉业及嘉实资本的异议申请后，经审
理撤销了（2017） 粤 0304民特 720 号民事裁定以及（2017） 粤 0304 民特 721 号民事裁定， 作出了
（2018）粤 0304民特 839号民事裁定及（2018）粤 0304民特 840号民事裁定。

2019年 12月嘉实资本及恒天嘉业分别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请执行书，请求执行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 0304民特 839 号、（2018）粤 0304 民特 840 号生效法律文书裁定的执
行事项，上述申请于 2020 年 1 月初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并决定立案执行，详见本公司
2020年 1月 7日披露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涉诉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

二、有关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2020年 8月 24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 0304 执 85 号]，内
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担保物权纠纷一
案中，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 0304民特 839号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对被执行人持有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000982)4000 万股流通股依法进行拍卖、变卖，所得
价款由申请人在被执行人担保的主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总额范围内优先受偿， 回购价款总额为人民
币 1.824 亿＊[1+18%（资管计划成立之日至回购价款足额支付之日的实际天数）］。由于被执行人没有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强制被执行人偿付 182,400,000
元及利息等 ，本院于 2020年 1月 2日依法立案执行。

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分被执行人涉案质押股票
以清偿本案债务。 本院向涉案质押股票（证券代码及简称：000982 *ST 中绒，质押证券数量：4000 万）
的首位查封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商请，将上述股票移送本院执行。 该院于 2020年 8月 19日
以（2018 )沪 01 执 1436 号移送执行函，将上述股票移送本院执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

拍卖、 变卖被执行人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4000 万股 *ST中绒上市公司股票，
所得款项用于清偿本案债务。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
三、其它相关情况说明
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拍卖、变卖被

申请人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4亿股流通股股票。 上述申请已被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 决定立案执行， 并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0）粤
0304执 17774号]。 详见本公司于 2020年 5月 14日披露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
股东涉诉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45）。

截至公告披露日，中绒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81,496,4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978%，为本公司
第二大股东。中绒集团累计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81,49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977%，占中绒
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 99.9999%；中绒集团所持公司股份 481,496,444 股全部被司法冻结，其所持股份
已被 12次轮候冻结。

本公司将高度关注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并按信息披露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
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 0304执 85号]。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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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的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获悉控股股东王致勤先生所
持有公司股份 67,659,420股被司法轮候冻结。 该次轮候冻结的原因公司已于 2020年 8月 19日披露，
仲裁申请人仍然为一村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村资本”）和昆山威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昆山威村”）。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冻 结 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是否
为限售股

冻 结 起
始日

冻 结 到
期日 冻结申请人 冻 结

原因

王致勤 是 67,659,420 100% 26.81% 否
2020 年
8 月 21
日

2023 年
8 月 20
日

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个 人
经 济
合 同
纠纷

本次轮候冻结为控股股东个人经济合同纠纷引起，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一村资本和昆山威村分别向上海仲裁委员
会提出申请，要求控股股东支付补偿款、违约金、仲裁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 788.69 万元和 2365.08
万元。 一村资本和昆山威村同时分别申请了财产保全，由此法院分批次分别进行了冻结和轮候冻结。
鉴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绝大部分股权已被质押，为保证执行效果，法院冻结了控股股东王致勤先生和
宋艳俊女士所分别持有的公司股份 67,659,420股和 52,825,920股。 目前控股股东所持股份 99.93%已
质押，被司法冻结不会直接导致执行。 且控股股东可以正常行使投票权，目前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稳
定性产生重大影响。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王致勤先生和宋艳俊女士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王致勤 67,659,420 26.81% 67,659,420 100% 26.81%
宋艳俊 52,825,920 20.93% 52,825,920 100% 20.93%

三、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和相关仲裁事项属于股东之间的经济纠纷，目前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和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 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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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锦泓时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前期非公开发行有关事项的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关于对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非公开发行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245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问询
函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请公司核实除一村资本和昆山威村外，控股股东是否与其他非公开发行的认购方签订《收益
保障协议》，补充披露控股股东与相关方签订的《收益保障协议》的具体内容，并核实相关事项是否按
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重大遗漏。

【回复】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王致勤、宋艳俊（以下合称“控股股东”）了解，控股股东以个人名义，与 2018 年

非公开发行的以下相关认购方签署了收益保障协议： 昆山威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昆山威村”）、一村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村资本”）、共青城朴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朴海”）、朔明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朔明德”）、上海爱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爱屋企管”）、锦绣中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绣中和”）（以下合称“认购方”）。

相关收益保障协议中的主要条款包括：
1、收益保证的内容
控股股东保证认购方所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按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退出

后而实际获得的年化投资收益率分别不低于：11%（昆山威村、一村资本）或 8%（朔明德、爱屋企管、锦
绣中和）或 0%（朴海），否则控股股东自愿按协议约定的保证收益率直接向认购方以现金补足差额部
分。

对于认购方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而非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 控股股东不负协议约定的
保证义务。

2、收益保证的实现
控股股东承诺保证认购方收回认购金额及按认购金额年化收益计算的投资收益（以下合称“保证

收益”），如实际收入低于保证收益的，控股股东承诺以现金方式直接向认购方予以补偿（以下简称“现
金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现金补偿金额=Max（保证收益—实际收入，0）
其中：
保证收益=认购金额+∑每次出售股份冲减的投资成本×年化投资收益率×冲减的投资成本的投资

期天数/365；
每次出售股份冲减的投资成本=该次出售股份所得收入/（1+年化投资收益率×该次出售股份的投

资期天数/365）；实际收入=∑每次认购方转让认购股份的交易金额—∑每次交易环节的佣金及税费+
认购方已实际获得的认购股份现金分红；

“投资期天数”是指自认购方划出认购款之日（含）起至认购方收到相应部分股份处置价款之日
（不含）期间的天数，股份分期卖出的，投资期天数分别计算。

若认购方巳将认购股份全部出售或处置完毕， 且出售或处置该等认购股份所得的实际收入低于
保证收益， 认购方应自认购股份出售或处置完毕后的 2个工作日内将所有已售出的股份的相关交割
或对账资料发送至控股股东，并立即通过电话确认控股股东已收悉。 控股股东应在收到前述书面材料
后 5个工作日内按照认购方提供的账户信息支付补偿金。

3、违约责任
当出现协议约定之控股股东应当支付现金补偿的情形， 而控股股东未按协议约定如期足额将补

偿金额支付至认购方指定账户的，则每延迟一（1）日即应按欠付金额的千分之一（0.1%）支付迟延履行
违约金，直至其履行完毕资金支付义务之日止。

4、协议期限
昆山威村和一村资本在收益保证协议中约定的期限为自认购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 24个月。 除一

村资本和昆山威村之外，其他认购方未设置期限或最长期限。
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8.46元/股，扣除公司 2018年现金分红、2019 年现金

分红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经调整测算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 12.91元/股。
上述《收益保障协议》是股东之间的协议或安排，经公司向控股股东了解，控股股东认为其向认购

方作出最低收益保障的行为系出于支持公司的发展，保障公司顺利融资之目的，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协议签订后，协议由相关股东自行保管，控股股东未告知公司有关签署
收益保障协议的相关事项，公司也未收到该等协议，在之前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文件中，未对该等协议
的相关内容进行披露。 公司接到关于部分认购方冻结控股股东股份事项的通知后，及时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目前，控股股东王致勤和宋艳俊分别持有公司 26.81%和 20.93%的股份，二人所持股份已全部
被冻结。 请公司向控股股东核实截至目前股权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是否可能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产
生影响。

【回复】
目前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20,485,340 股， 其中 120,400,000 股系因控股股东为

公司收购 TEENIE WEENIE资产与业务项目， 无偿为公司向银团和资金方提供增信担保措施而处于
质押状态。 控股股东个人不通过股份质押获得任何资金，该部分股权质押也未设置平仓线，公司分别
于 2017 年 1 月 21 日、2017 年 3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
002、2017-027）。 此外，公司也分别于 2020年 3月 19 日、5 月 7 日、5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子企业向招
商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作出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关于与杭州金投签订合伙协议补充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关于与杭州金投签订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事项的补充公告》（公告
编号：2020-028），相关贷款已进行相应延期。 昆山威村和一村资本要求的补偿金额合计为 3,153.77万
元，但鉴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绝大部分股权已被质押，为保证执行效果法院冻结了控股股东所持全部
股权，公司已于 2020年 8月 10日、8月 18日、8月 19日、8月 26日分别进行过相应的信息披露，详见
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2020-056、2020-057、2020-059）。 目前控股股东所持股份 99.93%
已质押，被司法冻结不会直接导致执行。 且控股股东可以正常行使投票权，目前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
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

三、请公司说明，前述非公开发行方案中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是否涉及上市公
司的其他利益安排，并评估相关事项对公司自身利益及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

【回复】
在前述非公开发行方案实施过程中，公司及时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报告》《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信
建投证券关于维格娜丝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
于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法律意见书》，经
逐项核对，以上信息披露符合当时有效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5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和发行情况报告书》《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二十一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
动公告》等相关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截止目前，公司前述非公开发行方案中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其他利益安排，不会对上市公司自身利益及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0-09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以
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现场会议
地址为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 9 楼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1 人，实
际参会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2020年 6月 30日止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确认公司 2020 年 1-6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
定，不存在违规情形。《关于募集资金 2020年 6月 30 日止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
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如实地履行了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同意将“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及丽珠集团丽

珠制药厂（以下简称“丽珠制药厂”）变更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丽珠微球公司”）。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货币方式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人民币 20,879.211 万元， 丽珠制药厂以
其拥有的微球制剂相关生产性资产（包含其使用募集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并经合资格评估机构予以
评估作价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 13,919.474万元，双方共计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 34,798.685万元。 本次
增资完成后，丽珠微球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35,348.685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微球制剂车间”和“植入剂车间”将
由丽珠微球公司实施，并负责完成上述项目尚未完工部分的建设，同时，除上述认缴出资资产外，丽珠
制药厂在实施上述车间建设项目过程中使用募集资金形成的、本次未作为出资资产的其他资产，未来
将以公允价格转让给丽珠微球公司，以保证上述项目的顺利实施。 另外，本公司对长效缓释微球制剂
业务的组织架构、平台合作及人员配置等进行调整，依托丽珠集团研发条件及丽珠微球公司即将拥有
的相关生产车间优势，确保在研项目的顺利实施，积极开展新的研发项目立项，“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
台建设项目”将由丽珠集团及丽珠微球公司共同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公告》 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0-09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以
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现场会议
地址为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 9 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
际参会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2020年 6月 30日止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认为公司 2020 年 1-6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
定，不存在违规情形。《关于募集资金 2020年 6月 30 日止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
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如实地履行了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同意将“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及丽珠集团丽

珠制药厂（以下简称“丽珠制药厂”） 变更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丽珠微球公司”）。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货币方式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人民币 20,879.211 万元， 丽珠制药厂以
其拥有的微球制剂相关生产性资产（包含其使用募集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并经合资格评估机构予以
评估作价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 13,919.474万元，双方共计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 34,798.685万元。 本次
增资完成后，丽珠微球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35,348.685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微球制剂车间”和“植入剂车间”将
由丽珠微球公司实施，并负责完成上述项目尚未完工部分的建设，同时，除上述认缴出资资产外，丽珠
制药厂在实施上述车间建设项目过程中使用募集资金形成的、本次未作为出资资产的其他资产，未来
将以公允价格转让给丽珠微球公司，以保证上述项目的顺利实施。 另外，本公司对长效缓释微球制剂
业务的组织架构、平台合作及人员配置等进行调整，依托丽珠集团研发条件及丽珠微球公司即将拥有
的相关生产车间优势，确保在研项目的顺利实施，积极开展新的研发项目立项，“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
台建设项目”将由丽珠集团及丽珠微球公司共同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0-093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珠集团”）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召开了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1524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098,203 股，每
股面值 1 元， 每股发行价格 50.10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1,457,819,970.3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共计
37,519,603.53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420,300,366.77 元。 本次募集资金已由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划入公司账户中并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第 4003301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1,420,300,366.77 元， 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万元）
1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 29,562.72
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1,685.32
3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 14,328.94
4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 5,311.73
5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41,141.33
合计 142,030.04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计划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1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 29,562.72 8,862.22
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1,685.32 51,685.32
3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 14,328.94 4,637.76
4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 5,311.73 5,311.73
5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41,141.33 24,668.36
合计 142,030.04 95,165.39

三、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概述及原因
（一）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原因
公司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之实施主体。 为加强公司

长效缓释微球制剂领域资源聚合力度，完善研产销一体化长效缓释微球业务平台建设，加速推进长效
微球制剂领域的业务发展，促使公司持续保持长效微球制剂业务在国内市场的领先优势，提升公司在
高技术壁垒高端复杂制剂领域的竞争力， 本次拟通过增资方式将长效缓释微球制剂领域的生产性资
产及资金注入全资附属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微球公司”），将丽珠微
球公司组建成为集团核心的长效缓释微球制剂领域的综合化平台企业， 同时对长效缓释微球制剂业
务的组织架构、平台合作及人员配置等进行调整。

（二）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概述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之实施主体。 公司“长效微球技

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金额为 41,141,33 万元，主要投资建设内容包括临床前研究、临床研
究、购买仪器设备、微球车间建设及植入剂车间建设等，其实施主体为丽珠集团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丽
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以下简称“丽珠制药厂”）。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4,668.36万元。

本次拟将“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丽珠集团及丽珠制药厂变更为丽珠集团
及丽珠微球公司，本次变更后，“微球车间建设”和“植入剂车间建设”子项目将由丽珠微球公司实施。
有关本次变更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详细安排如下：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货币方式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人民币 20,879.211 万元， 丽珠制药厂以其拥
有的微球制剂相关生产性资产（包含其使用募集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并经合资格评估机构予以评估
作价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 13,919.474万元，双方共计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 34,798.685万元。 本次增资
完成后，丽珠微球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35,348.685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微球制剂车间”和“植入剂车间”将
由丽珠微球公司实施，并负责完成上述项目尚未完工部分的建设,同时，除上述认缴出资资产外，丽珠
制药厂在实施上述车间建设项目过程中使用募集资金形成的、本次未作为出资资产的其他资产，未来
将以公允价格转让给丽珠微球公司，以保证上述项目的顺利实施。 另外，本公司将对长效缓释微球制
剂业务的组织架构、平台合作及人员配置等进行调整，依托丽珠集团研发条件及丽珠微球公司即将拥
有的相关生产车间优势，确保在研项目的顺利实施，积极开展新的研发项目立项，“长效微球技术研发
平台建设项目”将由丽珠集团及丽珠微球公司共同实施。

因丽珠制药厂本次出资资产评估为其完全价值，未扣除购置资产时尚未支付的款项，该等未付款
项将由丽珠制药厂按已签订相关合同约定继续履行支付义务， 其中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未付款
项 2,249.44 万元，将遵照根据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该项目原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和支付路径，由募集
资金支付。

本次变更未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实施地点及
建设内容发生实质变更，投资总额仍为 41,141.33 万元，项目建设内容仍主要用于相关项目的临床前
研究、临床研究、购买仪器设备和微球车间建设及植入剂车间建设。 本次实施主体变更暨向全资子公
司丽珠微球公司增资不影响项目的整体实施。

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四、向全资子公司丽珠微球公司增资的相关情况
（一）丽珠微球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微球大楼 3楼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550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微球制剂、医药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生化试剂、医疗器械等产品，及有关技术

咨询、转让。
丽珠微球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丽珠微球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41.00 541.91
负债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41.00 541.91

2019年度 2020年 1-6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9.00 0.91

（二）具体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由丽珠微球公司的原股东，即本公司及其全资附属公司丽珠制药厂按原持股比例，分别

以货币和非货币方式向其增资，其中，本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20,879.211 万元，丽珠制药厂以非
货币方式并经合资格评估机构评估作价认缴出资 13,919.474 万元， 有关丽珠制药厂出资资产账面价
值及评估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未含税）

评估价值
账面原值 已计提的折旧和准备 账面净值

固定资产 12,458.437 - 12,458.437 13,919.474
（三）增资前后，丽珠微球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上述增资完成前后，丽珠微球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0 60% 21,209.211 60%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220 40% 14,139.474 40%
合计 550 100% 35,348.685 100%

本次对丽珠微球公司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五、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丽珠微球公司实施增资， 符合公司确立的高端复

杂制剂的战略规划整体布局，通过组建核心的研产一体化长效缓释制剂平台企业，对长效缓释微球制
剂资源实现高效整合，将进一步推进公司现有长效缓释微球在研产品的研发进程，并为今后相关产品
的申报生产上市奠定基础，从而巩固和保障公司在长效缓释微球制剂领域的国内市场领先地位。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1、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变更议案时，相关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2、 监事会决议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上述事宜。
3、 保荐机构意见
民生证券认真核查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相关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独立董

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等资料， 针对丽珠集团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丽珠集团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
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
的情形。

丽珠集团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综上， 保荐机构同意丽珠集团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事项。
七、备查文件
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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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半年度报告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丽珠集团、丽珠医药、丽珠 H代 股票代码 000513、01513、2999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亮 叶德隆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总部大楼
电话 （0756）8135888 （0756）8135888
电子信箱 yangliang2014@livzon.com.cn yedelong@livzon.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期 上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营业收入 5,095,238,317.69 4,939,065,593.94 3.16%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4,743,610.08 738,947,763.69 35.97%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4,559,221.59 658,598,640.08 2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3,576,936.06 958,363,504.62 -8.85%
利润总额 1,557,648,101.96 987,950,152.13 57.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4% 6.79% 增加 1.95个百分点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权益收益率（%） 9.05% 7.02% 增加 2.03个百分点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权益占总资产比例（%） 64.32% 62.41% 增加 1.91个百分点
项目 期末 期初 期末比期初增减
总资产 17,251,823,846.85 17,976,463,117.21 -4.03%
总负债 4,716,912,635.01 5,701,225,543.51 -17.26%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96,584,487.53 11,166,752,446.51 -0.63%
股本 940,773,461.00 934,762,675.00 0.64%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每股股东权益 11.80 11.95 -1.26%

项目 本期
上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7 1.03 0.79 35.4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7 1.03 0.79 35.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9 0.92 0.71 25.35%

注：因公司于 2019 年 7 月实施完成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调整了上
年同期的每股收益数据。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910户（其中 A股股东 36,887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99% 319,736,757 - -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53% 221,376,789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0% 37,614,388 - - -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国有法人 1.84% 17,306,329 17,306,329 质押并冻结 17,306,329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9% 16,830,835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8% 12,056,741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2% 8,672,255 - - -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保险产品华泰组合 其他 0.83% 7,809,820 -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
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6,409,696 - -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3% 5,946,108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健康元与保科力于 2004年 1月 2日签订《股权转让暨托管协
议》和《股权质押协议》，保科力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059,428 股
（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 7,877,256 股，
公司实施完成 2016 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 10,240,432
股， 公司实施完成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
13,312,561股，公司实施完成 2018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
为 17,306,329股）原境内法人股直接转让、托管及质押给健康元；
（2） 海滨制药为健康元直接及间接拥有 100%权益的控股附属公
司；（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1、上述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香港卓佳

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股东名册记录的数据填列。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H 股名义持有人，本公司无法确认该等股份是否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其代持
的股份中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之全资附属公司天诚实业所持有的本公司 163,364,672股 H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袭来，举国抗“疫”。 本公司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捐赠物资，助

力全国人民抗击疫情，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在防控疫情的同时确保了各项业务的有序开展，以减少
疫情的不利影响。

本报告期， 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095.24 百万元， 相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 4,939.07 百万
元，同比增长 3.16%；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330.73百万元，相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 834.53 百万元，同比
增长 59.46%；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1,004.74百万元，相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 738.95
百万元，同比增长 35.97%；若剔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收益，本公司 2020年上半年主营业务实现的归属
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834.56 百万元， 相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 658.60 百万元， 同比增长
26.72%。

本报告期，本集团各业务板块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化学及中药制剂
本报告期，本集团制剂药业务共计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2,954.50 百万元，占本集团本期营业收入

的 57.99%。 其中，化学制剂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2,315.34 百万元，同比下降 11.66%，中药制剂产
品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639.16百万元，同比下降 9.91%。

营销方面，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了公众的生活及工作，医院门、急诊就诊量下降。
本集团营销团队积极部署，推进了抗病毒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参芪扶正注射液等重点品种进入
新冠肺炎诊疗相关指南，同时启动 OTC 药品的多项新媒体线上推广活动，线上结合线下，扩大了连锁
药店等终端的产品覆盖，零售分销实现了较好增长，尤其抗病毒颗粒销售迅猛增长；此外，“三个营销”
仍然是营销工作的指导方针：(i) 持续学术营销， 疫情期间组织多项线上线下学术推广活动；(ii) 加强
了重点品种覆盖率、达标率考核，注射用艾普拉唑钠的医院覆盖率显著扩大，增量迅速；(iii) 梳理空白
医院，通过艾普拉唑组合其他品种开发、上量；(iv) 优化营销队伍建设：迅速完善了基层销售人员布局，
基层销售收入稳步提升。 不断完善精神专科销售团队，目前已覆盖全国，精神专科产品盐酸哌罗匹隆
片、马来酸氟伏沙明片销售同比增长加速。

研发方面， 本集团继续聚焦创新药及高壁垒复杂制剂， 持续关注前沿技术及临床未被满足的需
求，加快创新升级。 本报告期内，优化了矩阵式研发管理架构，从进度、质量双维度进行项目管控，医学
团队、临床团队、KA部门紧密结合，核心重点在研产品研发进展显著加快。 建立了临床研究质量管理
体系（cQMS），对临床研究各环节流程优化整合，根据在研品种进度，开展药学专项检查和临床稽查，有
效的避免了科研质量体系及项目研发过程中的潜在风险。2020年上半年，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注册
申请获受理，注射用阿立哌唑微球（1 个月缓释）获临床试验通知书并已开展 I 期临床试验，注射用醋
酸曲普瑞林微球（1 个月缓释）III 期临床进展顺利，替硝唑片获得一致性评价批件，单硝酸异山梨酯
片、注射用头孢地嗪钠完成一致性评价注册申报。

本报告期，虽然受疫情影响，但制剂海外销售工作仍持续进行，不断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促性激
素、消化道、精神类、抗感染等产品在巴基斯坦、菲律宾、中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准入和销售工作也在
不断推进，海外市场销售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4.39%。

为加强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药品安全风险管理，本集团制定并发布了药品追溯、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和飞行检查等相关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 并组织制定、 发布了重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预
案、抽检事件应对流程和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应对流程，指导各生产企业做好日常规范管理和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理。 为了防止出现质量管理的盲区，防范区域性及系统性风险，本公司质量管理总部制
定了 740 条的 GMP 六大系统检查细则，并根据检查细则对相关重点品种的质量风险进行全面、系统
的梳理，进一步促进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健康运行。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质量管理总部对 4 家制剂
企业共进行了 5次制剂企业交互检查，3次专项检查，合计进行了 8次审计，有效促进各企业质量管理
体系不断完善。 此外，设立了防疫产品专项检查，对四川光大抗病毒颗粒开展了 2次专项检查，确保防
疫产品合规生产、质量稳定。

（2）原料药及中间体
本报告期，原料药事业部坚持“保安环、提质量、降成本”的指导思想，持续加强 EHS、质量、研发、

生产、销售等各方面的工作。本报告期，本集团原料药及中间体业务共计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1,227.07
百万元，同比增长 0.66%，占本集团本期营业收入的 24.08%，且整体毛利率较上期增加 4.14个百分点，
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在营销方面，随着重点产品海外注册的不断增加，以及新增 CEP 证书的获批，原料药海外市场销
售的竞争力及占有率进一步提升。 特别是达托霉素等高端抗生素抗产品同比增长迅猛；兽药产品多拉
菌素南美市场增量明显；高端宠物药产品的销售与全球各大动保公司紧密合作。 同时加快拓展国内宠
物制剂市场开发。

本报告期，原料药领域的研发能力持续提升，发酵研发中心和合成研发中心持续推行新产品研发
和老产品技术精进工作的齐头并进，推进了多肽药物、微生物发酵、半合成及全合成原料药产品的研
发工作，完成 4 个多肽类产品的中试工作；完成酒石酸匹莫范色林的自主研发及产业化；推进了阿卡
波糖等品种的菌种改造。 在原料药产品开发的同时，结合本集团现有产品线和研发线，保障“起始物-
原料药-制剂一体化”进程。

本报告期，安全、环保投入持续加大。 同时，通过加强生产各环节成本分析，优化产品工艺，产品毛
利率持续提升。 推动 GMP常态化的同时，各生产企业积极推进国际化认证，截至本报告期末，原料药
已通过国际认证现场检查品种 24 个，取得有效期内国际认证证书 46 个（其中：FDA 现场检查品种 11
个，CEP证书品种 9个），共有 41个在产品种在 83个国家（地区）进行了 206个项目的注册工作。

（3）生物药
本报告期，丽珠单抗从聚焦项目、完善团队及优化平台三大方面着手重点工作推进，重点工作如

下：(i) 全力加速在研项目推进， 注射用重组肿瘤酶特异性干扰素 α-2b Fc 融合蛋白及重组抗人 IL-
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获批临床；(ii) 不断充实研发管线，通过引进或自主研发增加新产品立
项；(iii) 完善项目研发各环节的团队建设，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两手抓，完善和加强新药研发团队，同
时加强注册与项目管理团队；(iv) 围绕现有的抗体新药研发与评价技术平台、T-细胞治疗技术研发平
台，继续完善和提升平台技术，同时探索其他前沿药物研发领域新技术引进开发。

本报告期，丽珠单抗的研发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其中注射用重组人绒促性素于 6 月初通过了药品
注册生产现场核查，注册检验进行中，丽珠单抗也将实现上市品种零的突破。 另外，重组人绒促性素的
海外销售的准备工作已开启，开展注册准备工作，同时在韩国、俄罗斯、埃及、南非、美国等地区开展初
步商业洽谈。

（4）诊断试剂及设备
受疫情影响，原有呼吸道产品因终端医疗机构的门诊、住院量的下降而受到明显影响。 2020 年 3

月中旬，丽珠试剂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IgM/IgG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于国内获批上市，
后又取得欧盟 CE认证，具备欧盟市场准入条件，并在多个国家进行进口注册申请。海外疫情大面积爆
发，新冠检测试剂产品出口市场需求大幅增加，为本集团整体业绩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持。 本报告期，本
集团诊断试剂及设备共计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889.03 百万元，同比增长 143.35%，占本集团本期营业
收入的 17.45%。

本报告期，丽珠试剂研发取得了重要进展，一系列产品获批上市：白介素 IL-6测定试剂盒（化学发
光法）、HBV核酸检测试剂、HCV 核酸检测试剂、HBV 核酸检测试剂（一步法）、60 速单人份化学发光
分析仪、肌炎 5 项目自身抗体检测试剂盒（磁条码免疫荧光法）、血管炎 3 项自身抗体检测试剂盒（磁
条码免疫荧光法）、抗核抗体检测试剂盒（磁条码免疫荧光法）（ANA-17）均已获注册证。

随着新冠试剂产品的出口，丽珠试剂成立了海外销售事业部，为未来其他试剂产品拓展海外市场
奠定基础。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丽珠试剂共有 15个在产品种完成了欧盟 CE的注册工作。 本公司
质量管理总部对丽珠试剂新冠检测试剂盒开展了 6次专项检查，确保防疫产品合规生产、质量稳定。

（5）职能与战略：贯彻三大战略
2020 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本公司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捐赠人民币 548.25 万元

现金以及价值约为人民币 1,176万元的药品、检测试剂及设备，全力抗击疫情、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
任。

本报告期，本集团在“人才战略、产品战略、市场战略”管理思路下，各职能部门积极配合，主要工
作完成如下：一是完善本集团组织构架及机构设置，优化增效；二是引进全球中高端人才，报告期内，
本集团在生物药、化药、多肽等领域均有人才引进；三是重塑企业文化体系，建立高度统一的核心价值
观，并开展了一系列企业文化活动；四是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股东回报，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五是为规避生产经
营中所需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保障公司业务的稳步发展，新北江制药等子公司开展了商品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

本报告期， 本集团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了公司 A 股股份 5,946,108 股，占公司期末总股本的比例约
为 0.63%，购买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44.88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38.95元/股，已使用的资
金总额合计人民币 243,439,270.82元（含交易费用）。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说明如下：
新增 1家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于 2020 年 6 月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成

立珠海立恒医疗诊断产品有限公司，丽珠试剂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减少 2家控股子公司：本公司于 2020年 6月出售了丽珠基因 3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

占丽珠基因的比例为 30%，不再对其具备控制权；另，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依法注销了控股子公司文
山丽珠三七种植有限公司。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保国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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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供销大集”）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接到公司股东
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新合作”）函告，河北新合作持有的本公司部
分股份于 2020年 8月 24日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 次 涉 及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原因

河北新合作
土产再生资
源有限责任
公司

否 4,056,200 55.41% 0.07% 2020.8.24 2021.8.23
河北省新合
作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欠款

合计 4,056,200 55.41% 0.07%

2016年供销大集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海航商控”）、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新合作集团”）等 37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重组
标的”）100%股权（简称“本次交易”或“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海南海岛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本次交易的
交易对方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
司、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
商贸有限公司、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赤峰新合作超
市连锁有限公司、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江苏
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耿发与新合
作集团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河北新合作为新合作集团一致行动人，其所持公司股份 7,320,641 股
均为其认购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

2.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及冻结情况
截至 2020年 8月 24日，新合作集团、河北新合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及冻结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冻结数量（股）
股份
状态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358,514,289 5.99% 质押 358,514,269 99.9999% 5.99%
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17,166,356 5.30% 质押 317,166,356 100.00% 5.30%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203,831,117 3.41% 质押 203,831,117 100.00% 3.41%
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 127,178,011 2.13% 质押 127,178,011 100.00% 2.13%
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48,974,493 0.82% 质押 48,974,493 100.00% 0.82%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43,448,460 0.73% 质押 43,448,460 100.00% 0.73%
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36,877,739 0.62% 质押 8,068,431 21.88% 0.13%

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39,350,778 0.66% 质押 39,350,778 100.00% 0.66%
冻结 39,350,778 100.00% 0.66%

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限公司 29,785,623 0.50% 质押 6,193,140 20.79% 0.10%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26,527,828 0.44% 质押 26,527,828 100.00% 0.44%
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18,438,886 0.31% 质押 4,034,216 21.88% 0.07%
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1,348,152 0.36% 质押 21,348,152 100.00% 0.36%
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10,540,750 0.18% 质押 10,540,750 100.00% 0.18%
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7,320,641 0.12% 冻结 4,056,200 55.41% 0.07%
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 89,620,038 1.50% 质押 89,620,038 100.00% 1.50%
耿发 91,588,358 1.53% 质押 91,588,358 100.00% 1.53%

合计 1,470,511,519 24.58% 质押 1,396,384,397 94.96% 23.34%
冻结 43,406,978 2.95% 0.73%

注 1：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5,982,004,024股。
二、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公司分别与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合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重组标的 2016-2019年度累计未完成承诺业绩。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河北新合
作 2018 年应补偿股份数 1,107,102 股、2019 年应补偿股份数 4,428,811 股，2018 年及 2019 年合计应
补偿 5,535,913股。本次河北新合作部分股份被冻结对其履行 2018年、2019年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
义务存在不确定性影响，公司再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 公司将持续督促股东尽快解除股份冻结受限状态， 持续督促股东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 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